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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專科社會工作師合格訓練組織認定作業規定及114年申請簡章各1份

主旨：檢送修正「專科社會工作師合格訓練組織認定作業規定」及

114年專科社會工作師合格訓練組織認定申請簡章各1份，請

轉知所屬及所轄機關（構）及社會福利團體踴躍申請，請查

照。

說明：

一、依據專科社會工作師分科甄審及接受繼續教育辦法第4條及

第5條規定辦理。

二、經檢討實務運作修正旨揭作業規定，修正重點如下：

(一)作業規定：

１、將第三點申請及審查流程分點說明，「效期核定」移列

至第六點合格訓練組織認定標準項下，以利閱讀。

２、第七點作業監督方式，調整合格訓練組織先將完訓者及

申請保留者造冊函報本部，俟本部備查後再開立訓練

抄本 檔　　號：
保存年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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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時數保留）證明予受督導者，並增加組織行政作業時

間為「1個月內」。

３、第八點附則增列第（二）款合格訓練組織應於招訓及訓

練期間讓受督導者知悉訓練相關規定。

４、餘點次調整及酌作文字修正。

(二)申請認定專科社會工作師合格訓練組織自評表：

１、修改表名為申請表。

２、於參、組織資格項目，增加組織類型勾選，鼓勵符合資

格之組織申請認定。

３、刪除柒、社會工作師培訓名冊，因申請認定階段尚無法

招生。

(三)專科社會工作師合格訓練組織認定訪視評分表：

１、增加訓練時數登錄資料為評分方式之文件。

２、於1.4之評分指標，增加專責小組檢視訓練情形並適度

調整。

三、本（114）年申請專科社會工作師合格訓練組織認定受理期

間如下（以郵戳為憑）：

(一)新申請者：自114年5月5日起至114年7月4日止。

(二)展期申請者：自114年7月14日起至114年9月12日止。

四、本部113年11月28日衛部救字第1130034635號函（諒達）公

告65家合格訓練組織，效期於今（114）年12月31日前屆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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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，請依簡章規定於受理期間內提出展期申請。

五、上開作業規定及簡章公布於本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網站（路

徑：本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/社會工作/政策法規/專科社會

工作師制度/專科社工師合格訓練組織專區），請自行下載

運用。另為推展專科社會工作師制度，本部運用公益彩券回

饋金補助合格訓練組織辦理專科社會工作督導訓練（網址：

https://gov.tw/qH7；路徑：社會救助及社工司／首頁／最

新消息／【公告】專科合格訓練組織辦理社會工作督導訓練

補助計畫）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社會局及各縣市政府、專科社會工作師合格訓練組織、中華民國社會工
作師公會全國聯合會、臺灣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、臺灣社會工作教育學會、臺灣心
理衛生社會工作學會、社團法人台灣社會工作督導服務協會、臺灣學校社會工作協
會、台灣原住民族社會工作學會

副本：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醫務社會工作協會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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